
附件 2

北京市知识产权保护中心

专利预审承诺书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自愿在北京市知识产

权保护中心（以下简称“北京保护中心”）申请专利预审备

案，知悉并愿意承担专利预审涉及的有关法律风险，承诺不

提交虚假材料、遵守专利申请预审服务规范、自愿接受北京

保护中心的专利预审管理。

专利申请预审服务规范的有关事项如下：

一、在北京保护中心专利申请预审阶段

（一）提交符合要求的 XML 格式专利申请文件。

（二）提交专利申请预审请求不涉及以下情形：按照专

利合作条约（PCT）提出的专利国际申请、进入中国国家阶

段的 PCT 国际申请、根据《专利法》第九条第一款所规定的

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所申请的实用新型专利

和发明专利、分案申请和根据《专利法实施细则》第七条所

规定的需要进行保密审查的申请。

（三）不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相同、或者实质上由不

同发明创造特征或要素简单组合变化而形成的多件专利申

请预审请求。

（四）不提交存在编造、伪造或变造发明创造内容、实

验数据或技术效果，或者抄袭、简单替换、拼凑现有技术或

现有设计等情况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五）不提交与申请人实际经营范围、研发能力及资源

条件明显不符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六）不提交利用计算机程序或其他技术随机生成的专

利申请预审请求。

（七）不提交发明创造内容明显不符合技术改进或设计

常理，或者无实际保护价值的变劣、堆砌、非必要缩限保护

范围，或者无任何检索和审查意义的专利申请预审请求。

（八）不对同一专利申请重复多次提交预审。

（九）保证专利申请预审请求的质量，专利申请文件符

合《专利法实施细则》第四十四条规定的初步审查要求。申

请人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发明人姓名、发明人身份证

号、专利代理总委托书编号、专利代理机构代码、专利代理

人执业证号等信息均填写准确。

（十）对于发明专利申请预审请求，需在请求书中勾选

“请求早日公布该专利申请”、“请求对该专利申请进行实

质审查”及“放弃主动修改的权利”。

（十一）根据《专利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要求优先权

的，将在先申请文件副本一并提交。

（十二）对于根据《专利法》第二十四条和《专利法实

施细则》第三十条第三款的需要提交证明文件的情形，将相

关证明文件一并提交。

（十三）在预审过程中仅针对预审通过通知书中指出的

缺陷进行修改，需作出其他修改的，提前与北京保护中心沟

通。



（十四）在尚未收到北京保护中心的预审结论前，不向

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专利申请。

（十五）如有需要，北京保护中心可以要求备案主体提

供自主研发人员、项目研发立项、经费投入等证明材料。备

案主体需积极配合北京保护中心提出的讨论约请，并及时提

交证明材料。

（十六）积极配合北京保护中心开展的业务培训、调研

座谈、需求调查、满意度评价等工作。

（十七）不得委托被北京保护中心暂停或取消预审服务

资格的代理机构提交预审申请。

二、在专利申请预审通过后正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

阶段

（一）经预审通过的专利申请，在收到预审通过通知书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办

理系统”（网址 http://cponline.cnipa.gov.cn）将预审通

过的文件以 XML 格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电子申请。

（二）若希望享受专利费用减缴，应在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提交专利申请前，在专利费减备案系统进行专利费减备案。

（三）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交的专利申请文本与经北京

保护中心预审通过的专利申请文本实质一致。

（四）对同一专利申请不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进行重复提

交。

（五）经预审通过的专利申请，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

专利申请受理通知书起 1 个工作日内，完成下列费用的网上



足额缴费：申请费（含附加费）、公布印刷费（仅限发明专

利申请）、优先权要求费（如实际发生）、实质审查费（仅限

发明专利申请），并向北京保护中心反馈申请号、缴费凭证

及受理通知书。

三、在专利申请预审通过后进入国家知识产权局快速审

查程序阶段

（一）对于发明专利申请，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

第一、二次审查意见通知书，分别在 10 个、5 个工作日内提

交符合要求的 XML 格式答复意见。对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

针对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出的审查意见通知书，在 5 个工作日

内提交符合要求的 XML 格式答复意见。

（二）在审查过程中，自愿放弃《专利法实施细则》第

五十一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所规定的对专利申请进行主动修

改的权利。

（三）在专利申请办理授权登记前，自愿放弃提出著录

项目变更请求的权利。

（四）在专利申请授权后进行专利权转让的，在国家知

识产权局核准的专利权转移登记生效日起 2个月内向北京保

护中心提交报备材料，对转让理由进行合理说明。

（五）积极配合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的讨论约请。

北京三汇能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加盖公章）：

2023 年 12 月 07 日


